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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 4季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 11月 7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本季外部視察小組委員如有變動，亦於此處說明。 

委員：黃鈴富、藍菊梅、莊婉婷、黃郁婷、商予愷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詳如第三點「案由」。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本季委請商委員予愷至南所實地視察，詳如第三點「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視察委員填寫) 視察小組建議(視察委員填寫) 承辦科室回應 

自殺防治輔

導辦理情形

及精神疾病

收容人處遇

辦理情形 

一、本次視察之主要重點業務為

「矯正機關身心障礙收容人處

遇計畫」及「矯正機關收容人

自殺防治處遇計畫」，視察內容

係依據承辦單位之口頭說明及

相關執行成果進行了解與檢

視。 

二、綜合觀察結果，整體執行大致

符合矯正署所頒佈之計畫內

容，惟部分處遇流程與活動設

計可再強化其依據性與具體

化，以提升執行成效並避免流

於形式。 

一、人力配置： 

目前心社專業人力配置不足，尚未達

滿編，恐影響輔導效能與活動辦理品

質（例如團體活動授課師資多仰賴外

部支援）。建議機關應檢討現行人力

配置，研擬具體補充及改善方案，並

建立專業諮詢與支持管道，以強化輔

導工作之品質與穩定性。 

二、教化與輔導： 

1. 團體實施計畫之預期成效與實際活

動內容間尚有落差（例如：以情緒

與抒壓為主題，然活動內容為認知

治療），建議應檢討課程設計與目

標一致性，以確保輔導方向明確。 

2. 目前缺乏對團體介入成效之系統性

輔導科： 

一、 目前本科尚缺 1 名聘用心理

師，將惠請鈞長適時招聘以補

足人力，以補充輔導人力量

能。 

二、 將修正及改進團體計畫，確定

團體主題，並依主題預期成效

修正課程內容。 

三、 將於團體課程初期及結束前，

施以前後測。 

四、 依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

類系統(簡稱 ICF)之分類，依

其身心狀況，是類收容人之屬

性，安排適當之集體教誨、生

命教育及適性團體等教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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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機制（例如：前後測或行為觀

察指標），建議建立可量化且具持

續追蹤性的評估模式，以確保計畫

成效可被客觀驗證。 

3. 收容人參與輔導團體之篩檢與分流

機制尚不明確（例如：情緒困擾程

度、生活適應壓力⋯等），建議明確

訂定參與條件及評估流程，以提升

介入之適切性與精準度。 

4. 若收容人數達一定規模，建議可依

據 ICF 分類設計，規劃不同障別收

容人之專屬團體課程，以提升介入

之針對性與實務效益。 

5. 若經評估有其必要，建議可針對高

齡收容人之生理功能退化與心理調

適需求，設計專屬團體活動，以提

供更具支持性與整體性的輔導介

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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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含解除追蹤、解除追
蹤持續辦理、繼續追
蹤等，此部分內容由
機關提供，由外部視
察小組視需要放入) 

114 3 

一、因收容人所使用之生活用

水，均源自於各場舍之屋

頂水塔，故建議約3年清

洗水塔一次。 

二、夏天颱風多，應於每次颱

風過後，派人確認水塔的

蓋子是否因颱風而損毀或

遭吹落，以避免異物掉入

水塔。 

戒護科： 

一、頂樓水塔每年由總務科水電技士帶領水電收容人擇期清

洗水塔至少一次，並於每季進行收容人生活用水之水質

檢測，戒護科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二、本所「防颱安全設施暨伙食自行檢核表」之水塔儲備檢

核項目，範圍包含各場舍頂樓水塔；本科於颱風過後皆

派員檢視各設施設備情形，以及時回報進行修繕。 

總務科： 

一、頂樓水塔每年至少清洗一次；收容人生活用水每季進行

水質檢測。以上訊息皆公告於本所官網。 

二、颱風前後各項設施均責成專人巡檢。水塔巡檢與養護工

作由本所技士執行。 

女所： 

頂樓水塔蓋子採一端固定於水塔主體上，且材質厚重，不易

受強風損毀，但為顧及安全性，將於每次颱風過後，委請水

電單位協助確認狀況，以避免異物掉入水塔內影響儲水品

質。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4 2 

一、門診運作與就診程序： 

建議應持續簡化就醫申請流

程，降低資訊落差與行政障

衛生科： 

一、門診運作與就診程序： 

目前申請看診程序明確，收容人填寫掛號單，當日即可完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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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二、醫療人力配置： 

建議研議擴編衛生科人力或

爭取固定進駐醫師。 

三、心理健康服務： 

建議引入專業心理師、推動

定期團體諮商與支持團體。 

四、資訊公開與申訴透明： 

建議每半年公布門診統計與

滿意度摘要，強化外部監督

與機構信任度。 

五、夜間與假日支援： 

建議研議區域支援或值班

制，強化突發狀況即時處理

能力。 

六、高齡收容人： 

建議可建立高齡收容人健康

風險評估機制，定期追蹤其

慢性病、退化性疾病與精神

健康狀況，依實際需求調整

飲食、居住環境與醫療轉介

頻率。另可設緊急就醫與跨

院轉診流程，以確保突發病

況可即時處置。 

七、隨母入監之未成年子女的

醫療照護： 

建議所方應主動與衛生局、

兒福單位及特約小兒科醫療

機構合作，確保嬰幼兒在關

成就診，無次數或時間限制。HIV 感染者不受排序歧視，

另設專科感染科門診，目前門診診次上足夠。針對簡化就

醫申請流程，降低資訊落差與行政障礙，隨時與醫院溝

通。 

二、有關醫療人力配置現無常駐醫師，僅有 1 名護理師與藥

師，建議研議擴編衛生科人力或爭取固定進駐醫師，本

案非本所權責。 

三、心理健康服務： 

團體心理輔導與紓壓資源不足，建議引入專業心理師、推

動定期團體諮商與支持團體，輔導科參酌。 

四、資訊公開與申訴透明： 

配合健保局每年針對門診統計與滿意度問卷調查。 

五、夜間與假日支援： 

缺乏假日與夜間醫師支援本所持續加強戒護科相關醫療認

知，強化突發狀況即時處理能力，依據矯正署「緊急外醫

檢視表」評估是否需緊急戒護外醫。 

六、高齡收容人： 

針對高齡收容人，定期追蹤其慢性病、退化性疾病與精神

健康狀況，依個案提出需求調整飲食、場舍與醫療轉介，

與醫院商討開立高齡友善門診。 

七、隨母入監之未成年子女的醫療照護： 

本所持續與衛生所合作(安排預防接種)、兒福單位及特約

小兒科醫療機構，親職教養與早療介入需求，安排專業團

隊（含兒科醫師、心理師、社工）遇案依個案需求協助處

理，女所依空間規劃安全、友善之母嬰共處環境，避免孩

童身心受限於監禁環境。 

八、配合法務部矯正署持續關注基層機關實際需求，適時調整

編制並推動跨部門合作，以確保收容人基本健康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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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發育階段獲得定期健康檢

查、預防接種與緊急醫療支

持。同時，應重視親職教養

與早療介入需求，安排專業

團隊（含兒科醫師、心理

師、社工）定期訪視，並規

劃安全、友善之母嬰共處空

間，避免孩童身心受限於監

禁環境。 

八、建議法務部矯正署持續關

注基層機關實際需求，適

時調整編制並推動跨部門

合作，以確保收容人基本

健康權益。 
     

114 1 

一、預防措施的加強： 

(一)目前所方已經有每月皮膚

科醫師駐診，對於疥瘡的

治療有相當大的幫助，值

得鼓勵。 

(二)然而疥瘡在群體生活中不

容易根除的原因是有未知

的感染者。如果可以有機

制定期篩檢收容人之皮膚

狀況，病情會更容易控

制。 

(三)疥瘡藥膏的使用，必須要

確實全面塗抹，才能達到

療效。希望在塗抹藥膏

衛生科： 

一、與合作醫院協調入所辦理疥瘡普篩事宜。 

二、現遇醫囑開立疥瘡藥膏皆附衛教單張詳述使用方法，嗣

加強收容人衛教以確保藥品被正確使用。 

三、按本所疥瘡防治規定，針對確診患者之同住者，皆有列

管並發放外用之預防性疥瘡用藥供其使用，並衛教及協

助主管藥品使用及拍照確認。 

四、目前感染個案不多隔離空間尚足，研議感染疥瘡高危險

群收容人之舍房空間配置。 

五、本所隔離舍房烘衣機正常運作，有需求者皆可使用該台

烘衣功能處理感染衣物，如若超出使用負荷則另研議購

買。 

六、加強宣導提帶確診疥瘡收容人看診時之隔離防護措施，

並安排最後看診，保護同仁遠離感染風險。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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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能有相關專業人員在

旁協助並注意是否有確實

執行。 

(四)疥瘡感染者，前期會有 2

到 6 週的潛伏期，而在潛

伏時期也會有傳染力，因

此針對確診患者之同住

者，口服或外用之預防性

疥瘡用藥使用有其必要

性。 

(五)監所收容人的收容空間不

足，容易造成人員直接皮

膚接觸機率增加，或許可

以針對高危險族群，給予

相對寬廣的收容空間。 

(六)單純的陽光曝曬其實無法

有效殺死疥蟲，目前所方

在隔離舍已有添購一台高

溫烘衣機，如果可以再購

置更多烘衣機，於各個場

舍或是洗衣房常規烘衣使

用，對於疫情控制應該會

有幫助。 

(七)提帶疥瘡感染者前往看診

時，亦須要注意患者跟其

他收容人及醫護人員的防

護隔離。 

113 4 
一、工作人員性別友善工作環

境： 

戒護科： 

1、叮囑日勤同仁對於高風險受刑人，配房上須特別注意。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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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議可以若女性工作人

有需要時可設置哺乳

室，方便其處理育嬰事

宜。 

(二)一般工作人員的性別意

識及性騷擾、性侵害、

性霸凌及性相關疾病感

染教育，可以定期舉

行，持續提升工作人員

的性別平等意識及提供

性別友善環境。 

二、受刑人及家屬性別友善環

境： 

哺乳室建議增加衛生

紙、濕紙巾，提供女性

家屬帶孩子接見時使

用。 

三、性別相關議題處理流程： 

所方發生疑似性侵害之

時間大多是晚上，地點

多是在舍房，建議晚間

是否加強特定高風險受

刑人之巡查。而受刑人

之間的互動，如何會跨

越需要通報的紅線，可

在平日研習中多加宣

導，自我保護方式、人

際互動的界線及處理性

需求而不侵害別人之方

2、叮囑排班勤同仁對於高風險受刑人，夜間加強巡查。 

3、落實日夜勤交接高風險受刑人。 

輔導科： 

針對收容人自我保護方式、人際互動的界線及處理性需求而

不侵害別人之方式，或是協助受刑人覺察性行為衝動控制之

議題，安排勞務承攬心理師，至場舍巡迴宣導，並予紀錄送

陳。 

總務科： 

1、現有外部哺乳室安置在販賣部旁，與家屬共用。 

2、依委員建議於哺乳室增加衛生紙、濕紙巾供女性家屬使

用。 

女所： 

女所因空間限制，同仁如有育嬰需求，現行以備勤室兼作哺

乳處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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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是協助受刑人覺

察性行為衝動控制之議

題，若有發現高風險可

能成為加害人或受害人

之受刑人可及早介入管

理。 
113 3 尚無其他建議事項。 賡續依相關規定辦理。 解除追蹤 

113 2 尚無其他建議事項。 賡續依相關規定辦理。 解除追蹤 

113 1 

與各方機關、社會機構的聯

繫目前局限於特殊個案(例如

精神疾病等)才有定期開『復

歸轉銜業務協調聯繫會議』，

交換意見，一般的出所收容

人，則並沒有針對其召開相關

會議交流，建議可定期(例如

一年一次)比照上述會議，邀

請各方機關機構交流，使社會

安全網更加強化。 

目前臺南地區之「復歸轉銜業務協調聯繫會議」(下稱轉銜

會議)，每季定期召開毒品收容人轉銜會議，每半年定期召開精

神疾病轉銜會議，邀集本區衛政、社政、警政、勞政、觀護、

更保等社區支持系統參加，並於出監個案有必要時不定期召開

前述轉銜會議，共同研議有關個案轉銜機制，包含就醫、就

學、就養或就業等多元需求連結方式。未來得結合前述毒品及

精神疾病轉銜會議，一併討論一般出監之個案轉銜模式。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2 4 

所方針對高齡受刑人之輔導

方案，目前配合例行對於受刑

人之輔導方式之外，針對高齡

受刑人身體健康、行動能力及

心理需求部分，發展個別化處

遇，也相對應的負責人員，給

予特定訓練，建議此種個別化

方式可繼續介入，促進高齡受

刑人之身心健康。 

 

目前課程主要為小團體進行

對於高齡受刑人之輔導人員，矯正署或所屬矯正單位年度

皆有舉辦受刑人個別化或深化處遇相關課程，本所並指派處遇

或專業人員參與課程，以對是類收容人處遇課程及內容更加熟

悉。 

 

 

 

 

 

 

目前課程主要為小團體進行方式，心理及身體衛生教育、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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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心理及身體衛生教育、

自我探索、情緒管理的主題較

多，未來可繼續針對每月例行

之生活討論會，針對高齡受刑

人之需求，回應並設計符合其

需求之內容。 

 

在小團體進行部分，目前持

續 4-5 次，總時數為 8 小時，

建議增加時數及團體次數，以

使團體目標更能達成及持續正

向效果，另外就團體輔導簡要

紀錄中，除陳述流程外，可增

加簡述團體目標達成情形。 

 

建議將高齡受刑人目前特殊

處遇的輔導焦點或流程，簡要

就目前所做重點事項，完成高

齡受刑人個別處遇的流程圖，

以利未來心理師、社工師、個

案管理人員，進入所內高齡受

刑人工作時的處遇重點，有更

清楚的概況並容易接手與檢視

處遇重點。 

自我探索、情緒管理的主題較多，未來可繼續針對每月例行之

生活討論會，針對高齡受刑人之需求，回應並設計符合其需求

之內容。 

 

 

 

 

在小團體進行部分，目前持續 4-5 次，總時數為 8 小時，

建議增加時數及團體次數，以使團體目標更能達成及持續正向

效果，另外就團體輔導簡要紀錄中，除陳述流程外，可增加簡

述團體目標達成情形。 

 

 

 

 

建議將高齡受刑人目前特殊處遇的輔導焦點或流程，簡要就目

前所做重點事項，完成高齡受刑人個別處遇的流程圖，以利未

來心理師、社工師、個案管理人員，進入所內高齡受刑人工作

時的處遇重點，有更清楚的概況並容易接手與檢視處遇重點。 

112 3 

目前每次律見均須繳驗律師

證，建議第一次申請時已完成

繳驗者可免去再繳驗之要件，

簡化流程。 

  因目前仍需按照矯正署函釋 規定查驗資料及人別，惟矯正 

署未來若有修改流程將遵照辦理。 
解除追蹤 

112 2 依職員說明，張貼在舍房門   遵照視察建議辦理，如發現有此情形或收容人反映時， 隨即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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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有時會被收容人撕掉，

職員會定時補貼，此部分需請

職員留意補上，使收容人便於

獲知。 

補印貼上，以維收容人知的權利。 

112 1 

實務上觀察，與一般社會大

眾相比，收容人的家庭支持力

量極為薄弱，建議可由此方面

著手協助收容人，當收容人的

家庭支持力量強壯時，對其約

束力或有不同的效果。 

  矯正機關收容人在機關內受拘束，雖能暫時達到戒癮的機會

及效果，但終有一日將回歸社會及家庭。 

  本所除鼓勵收容人與家庭保持聯繫以及參加各式家庭支持活

動(如面對面、電話懇親活動、電子聯絡簿、「溫馨傳情—愛在

雲端」Line 影音傳情活動、枕邊細語專案、及時雨-援助收容

人高關懷家庭方案等)，也利用各教化輔導活動場合，提供並告

知回歸社會生活可利用之資源及管道，本所並有彙整社會資源

卡供出所更生人運用。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2 1 

酒駕、勒戒收容人成因上雖

然複雜，但多有精神成癮甚至

腦部上的疾病等，矯正機關並

非專業醫療機構，除了提升法

律上的責任達到嚇阻效果以

外，或許可以思考將該類收容

人由專業醫療機構進行治療，

方能達到釜底抽薪之效。 

 

對於酒駕、勒戒收容人具有成癮性的物質依賴行為，本所已

引進醫療資源與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台南奇美醫院合作，

針對個案的門診病歷、成癮態樣、程度、身心狀況，共同協助

診療及辦理正念小團體輔導等處遇措施。出所前個案評估，依

其需求轉介醫療機構持續追蹤治療。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2 1 

業務單位另有反映心社人員

勞務承攬人力每年一聘，人力

更迭頻繁導致經常性須交接、

新進人員需重新適應學習，影

響實務運作，建議矯正署可審

酌調整勞務承攬契約的採購方

式。 

矯正機關心社人員勞務承攬方式的建議，上級機關在通盤規

劃之下刻正爭取將心社人員納入正式人力，若正式納入矯正機

關人員編制，將可和現有教輔人力形成一工作團隊，可望提升

收容人輔導處遇成效。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有志工資源進入服務做個別 1. 有關教誨志工之招募訓練係依「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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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課程講授或團體帶領部

份，目前皆在輔導可有專人協

助，建議可增加志工支持系統

協助，例如：志工有機會可以

討論課程或團體設計，個別輔

導個案有專業人員可協助督

導，控管與增加服務的品質。 

志工的招募、訓練、服務內容

可以有更明確的制度，讓進入

的志工可以獲得較佳的支持進

行服務。 

 

延聘教誨志工要點」規定辦理，每年至少辦理二次教誨志工

教育訓練或座談。 

2. 志工討論課程或團體設計的機會：本所志工團體「台南市大

集文教協會」協助收容人家庭支持小團體輔導，持續和本所

作課程內容討論滾動式修正。 

3. 對於駐點服務之社工及心理專業人員，每月安排外部督導教

授，進行課程檢討及個案研討會，對於輔導工作時遇到之情

形及個案的情緒反應，藉由此機制分享資訊、相互討論及請

教督導教授。 

111 4 

課程內容的安排上，建議可

以了解受刑人的需求後放入課

程設計中，例如:在某個場舍

或某一群需要進入課程的人，

可以根據其背景、了解其需求

後設計合適當下他們需求的課

程內容。 

目前依入所調查所分類之收容人，分配場舍，並依案件類

別，開設各種課程，例如︰毒品、酒癮小團體或各類才藝班、

人文教育講座等。如再有特殊個案，由心理及社工專業人員，

以個別訪談方式進行訪談輔導。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設備及人力持續建構： 

未來可能推動身心障礙服務

計畫，可著手規劃合適空

間、器材、教材物品的添購

及人力的配置。 

依矯正署頒定「身心障礙收容人處遇計畫」，再依本所場地及

舍房的現狀規劃合適空間，並且調查身心障礙收容人需求添購

器材、教材物品。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111 4 

為減少在工場工作人員中途

被帶出要進行個別輔導，可能

有不想讓人知道的社會羞恥感

議題，可建立合適的出席個別

輔導的方式，例如:當天要進

目前對於參與團體輔導收容人，係以案件類別(毒品、酒癮)

提帶至教室授課。場舍中有個別輔導需求者，由場舍主管依個

案需求，如︰情緒不穩定、出所轉介需求者或是家中急難事故

或性侵家暴個案，再由心理或社工專業人員進行個別輔導。對

於受輔導個案個人資訊，皆予保密妥為處理。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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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個別輔導的受刑人可先至某

個教室進行其他職業輔導相關

訓練(例如:做些簡單的交辦事

項)後，再進入個別輔導，減

少中途帶出。 

五、會議紀錄(如附件)。 

 



1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第三屆外部視察小組 

114年第4季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12月19日(星期五)上午10時00分 

地點：本所2樓會議室 

出席：如簽到表                         請假：如簽到表 

主席：黃委員鈴富                       紀錄：蔡宜廷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114年第4季視察經過：如視察報告。 

 

三、討論事項： 

(一)審議114年第4季視察報告： 

決議：通過。 

 

(二)114年10~12月開啟信件2封，依監獄及看守所外

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16條辦理。 

決議：通過。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12時00分。 




